
不同食物各有 “最佳期限”
为什么很多食物 ， 保质期根本
没有包装上写的那么长 ？ 大家
会看到食用油包装上的保质期
写着18个月 ， 用了不到一年就
闻到了哈喇味 ； 大米保质期写
着12个月 ， 开封后还没半年就
发霉甚至长虫了； 明明有3个月
保质期的果汁， 喝不完放2天就
坏掉了？ 是存放方法不对 ， 还
是食品保质期限 “虚高”？ 延庆

区市场监管局为大家讲解一下
开封后的食品能放多久？

食品开封后 ， 保质期就变
短。 食品保质期是指食品在标
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
限， 一旦开封后 ， 食品的贮存
环境发生了改变 ， 不再是原本
用于评估保质期的密封体系 ，
因此其保质期也不再是包装上

原来的保质期， 会相应缩短。
因影响食品品质的内部因

素有微生物增殖 、 酶反应 、 物
理变化、 化学变化 ， 外部因素
有温度、 湿度、 氧气、 光照等。
食品开封后 ， 其外部因素发生
改变 ， 从而影响到内部因素 ，
往往就会加速食品的变质。

不同种类的食品， 保质期、

贮存条件 、 开封后的处理方法
都不一样。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在此提醒您在购买食品时， 除
了关注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 也要看一下贮存条件 ， 如
请置于阴凉干燥处、 -18℃以下
保存 等 。 调 味 品 类 不 常 用 的
放冰箱里； 米类拆封后放进密
封盒； 粉类， 尽量购买小包装；
坚果类 ,放进密封罐 ； 饮料类 ，
最好24小时内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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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扣除劳保费用属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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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严玉琴近日向本报咨询
说 ， 她在一家化工用品公司工
作， 由于工作中需要接触有毒、
有害物质， 公司就为她及在这些
岗位上班的同事购买、 发放防毒
口罩、 防毒工作服、 防毒手套等
防护用品。

今年9月底，严玉琴与公司签
订的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到期终
止，她也随之离开公司。 但是，在
领取经济补偿金时， 她发现少给
了一部分钱。经查，原来是公司从
中抵扣了这2年她所领取的劳动
防护用品的费用。

对此，公司的解释是：公司规

章制度中已经明确规定 “劳动保
护用品费用在员工离职时结算，
由员工承担。 ”严玉琴想知道：公
司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 有没有
法律依据？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即其

扣除职工劳保费用的做法没有法
律依据。 严玉琴有权要求公司退
还这部分不该扣除的费用。

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为职
工购买、 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是用
人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 对此，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

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
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品， 对从事有职业
危 害 作 业 的 劳 动 者 应 当 定 期
进行健康检查。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印发的 《劳动防护用品选
用规则》指出，用人单位应当根据
工作环境中主要危险特征及工作
条件特点， 对各作业类别配备相
应的防护用品， 并对此作出了详
细的说明。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
定》 第十五条则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

用品的专项经费。 生产经营单位
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应
当按规定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 ”

上述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基
于生产经营的特殊性， 不仅具有
为相关岗位职工提供劳动防护用
品的法定义务， 而且所需费用必
须从其“专项经费”中开支，不得
要求职工个人负担。

本案中， 严玉琴所在化工用
品公司将所花掉的劳动防护用品
费用从其经济补偿金中扣除，明
显属于转嫁公司自身责任。 该公
司内部规章制度中规定 “劳动保
护用品费用在员工离职时结算，

由员工承担”，明显违反了上述法
律规定，是无效规定。 因此，严玉
琴 有 权 要 求 公 司 退 还 所 扣 掉
的款项。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
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
规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
该规定， 如果化工用品公司拒不
退还相应款项， 严玉琴可以向劳
动行政部门投诉， 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该公司如数退还。

潘家永 律师

连先生与宁女士在订婚后
分手， 双方就彩礼是否需要返
还发生争议。 连先生将前女友
宁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200
万元彩礼以及黄金饰品。 日前，
海淀法院审结此案。

连先生称 ， 2013年与宁女
士确立恋爱关系， 2014年6月双
方在邯郸举办订婚仪式 ， 仪式
中他给付宁女士一个红包 ， 内
有户名为连先生存有200万元的
存折以及房屋租赁合同 。 2014
年8月5日， 连先生与宁女士前
往银行将200万元转至宁女士银
行账户内。 2014年9月双方因购
房发生分歧并分手。

宁女士辩称， 2014年6月订
婚仪式上出示的只是一个红布
包， 并未向参加订婚仪式的亲
朋好友展示布包里所谓彩礼是

什么， 实际上其到家后才看到
是一个连先生户名的200万存折
和房屋租赁合同。 宁女士认为，
彩礼如果是银行卡或存折的形
式 ， 户名应该是女方的名字 ，
因此该笔款项并非彩礼 。 虽然
此后该笔款项转入宁女士的账
户， 但已用于宁女士先行支付
的二人生活费用以及准备婚礼、
投资的费用， 因此不同意返还。

关于连先生主张的黄金饰
品 ，宁女士表示是恋爱期间连
先生的赠与，不是彩礼，不同意
返还。

法院认为 ， 连先生系在订
婚仪式当日交给宁女士以连先
生为户名的200万元存折， 此后
又将该笔款项转至宁女士名下，
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彩礼 。 双方
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 ， 所以连

先生要求宁女士返还200万元具
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 法院予以
支持。 宁女士提出该笔款项系
用于二人支出而非彩礼 ， 但未
提交证据， 法院不予采信。

彩礼是以结婚为条件的赠
与， 与在恋爱期间的男女朋友
为促进情感 、 表达心意而赠送
礼物是有一定区别的 。 根据当
事人的陈述 ， 连先生主张的钻
石戒指、 钻石项链及钻石耳钉
应系二人恋爱期间对宁女士的
赠与， 现连先生所述上述首饰
系彩礼， 未提供证据 ， 故连先
生要求返还上述首饰 ， 没有事
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 法院不予
支持。

最后 ， 法院判决宁女士返
还连先生200万元。

法官介绍 ， 婚约是男女双

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
先约定 ， 因解除婚约产生向对
方索还彩礼的纠纷 ， 属于婚约
财产纠纷 。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婚姻法 》 若干问题
的解释 （二 ） 第十条第 （一 ）
项的规定 ，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的 ，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
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 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彩礼在本质上属于礼物 ，
但是属于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
礼物， 这就与在恋爱期间的男
女朋友为促进情感 、 表达心意
而赠送礼物是有一定区别的 。
本案中 ， 连先生与宁女士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 ， 是其请求返
还彩礼的基础 ， 如果二人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后再要求返还彩
礼， 则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孔德翰

婚前分手 男方要求返还200万彩礼获支持

【案例】
2003年12月 ， 贺利平入职

某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后 ， 先
后三次与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 2016年12月30日 ， 即
最后一次签合同时 ， 贺利平以
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续签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 故双方最后签
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12
月31日。

公司向贺利平提供有 《职
工手册》 《各类假期管理办法》
等制度规章 。 其中 ， 《各类假
期 管 理 办 法 》 第 21条 规 定 ：
“严禁员工之间代刷卡， 凡有代
刷卡视为伪造出勤行为 ， 一经
发现， 双方均以辞退处理。”

2018年4月1日、 4月2日、 4
月5日至4月20日 ， 贺利平因身
体不舒服 ， 未就医 、 未请假 、
未上班， 但委托同事秦某某代
其刷卡。 劳动仲裁庭审时 ， 经
公司申请， 秦某某出具 《情况
说明》 一份 ， 承认其在上述时

间曾代贺利 平 在 中 午 下 班 时
刷卡。

2018年6月30日， 公司以贺
利平违反 《各类假期管理办法》
第21条之规定为由 ， 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同时 ， 公司将解除
事由通知工会并征得工会同意。
此后， 公司向贺利平出具 《解
除劳动合同证明》。 贺利平不服
公司决定 ，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 其请求为： 1.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6489.50
元 ； 2. 2014年1月至2018年6月
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161070元。

仲裁院于2018年11月23日
作出仲裁裁决书 ， 裁决公司向
贺利平支付： 1.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106489.50元。

公司与贺利平均对该仲裁
裁决不服， 分别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 公司 《各
类假期管理办法 》 未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显著不合
理的情形， 属于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行为的合理要求 ， 劳动者
应予遵守 。 根据公司提供的证
据， 可以证明案外人秦某某在
2018年4月多次存在代替贺利平
刷卡的事实 ， 该代刷行为明显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 已构成营
私舞弊， 公司据此认定贺利平
违反单位管理制度而予以辞退
处理并无不当 ， 不应向贺利平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于贺利平主张公司支付
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
倍工资差额的问题 ， 公司提交
的 《申请书 》 表明 ， 贺利平于
2014年11月25日向公司书面提
出要求与公司续签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故不存在上述法律规
定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而未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情形 ， 公司无需向贺利
平支付二倍工资。

据此 ， 法院判决公司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贺利平 未 休 年 假 工 资
6973元 ， 驳回原告贺利平其他

诉讼请求。

【评析】
依据民事行为自治原则 ，

用人单位出于管理需要所制定
的各项制度 ， 只要是通过民主
程序制定 ， 不违反法律 、 行政
法规及政策的规定 ， 并已向劳
动者公示的 ， 对劳动者具有约
束力 ，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 贺利平
因违反公司的该项制度 ， 导致
10万余元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损失， 得不偿失， 教训深刻！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规
定 ，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满十年 、 劳动者提出或者
同意续订 、 订立劳动合同的 ，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外 ，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 而本案是贺利平
主张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其事后反悔当然不会得到
法律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委托同事代为考勤 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编辑同志：

我在上班期间于工作场所因工
作原因致残后，虽被认定为工伤并属
于四级伤残，但所在公司就是拒绝给
予工伤赔偿。 无奈，我只好决定通过
诉讼来解决。

由于自己对相关司法程序一无
所知，且缺乏相应法律知识，我就求
助于当地妇联，妇联推荐刘某担任我
的诉讼代理人。法院于近日判决我胜
诉后，刘某以其已经付出较多时间和
精力，而我获得大笔赔偿为由，要求
我向其支付一定的“代理费用”。

请问：刘某的要求是否成立？
读者：蔡萌萌

蔡萌萌读者：
刘某的要求不能成立，你有权拒

绝其要求。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
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
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 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
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
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
公民。 ”即公民个人作为民事诉讼代
理人，仅限定三种情形：当事人的近
亲属、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当事人所
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
的公民。

与之对应，当地妇联的确可以为
你推荐刘某担任你的诉讼代理人，你
可以接受，法院也应当准许。但是，无
论是妇联还是刘某都只能是无偿的。
因为，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
禁止公民个人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
服务。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民
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
题的答复》规定：“未经司法行政机关
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
法律服务合同，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
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保护。 ”

《司法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第三条也指出： “公
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
律服务， 根据 《刑事诉讼法》、 《民
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的有关
规定， 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 可以
担任被告人或当事人的辩护人、 代
理人参加诉讼活动， 但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 不得借此向被告人或当事
人收取报酬、 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
手段。”

本案中，刘某只是以个人名义代
理诉讼。因为当地妇联的推荐代理行
为不等于司法行政机关准予刘某提
供有偿法律服务， 所以， 尽管你确
实能够通过诉讼获益、 刘某也确实
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但其无权收取代
理费用。 颜梅生 法官

公民代理工伤待遇纠纷
员工获赔后付代理费吗

·广告·开封后的食品能放多久？


